
北京工商大学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奖金使用细则 

为充分发挥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的使用

效益，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根据《北京市资助事务管理中心关于印发<

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资金使用细则（试行）>的通知》（京助教〔2017〕7号）

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奖补资金的用途 

（一）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补充学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经费。 

第二条  奖补资金的管理部门及职责 

（一）学校财务部门要对奖补资金单独分账核算并负责收支管理，做到专款

专用。 

（二）学生资助中心负责奖补资金分配方案的制定和使用。 

第三条  奖补资金使用范围 

（一）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 

2.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发生临时性经济困难（指因灾因病致贫）学生的资助； 

3.内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新疆、西藏就业的奖励；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创新创业的奖励； 

5.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国内外学习培训、社会实践项目的资助。 

有与上述 2至 5条相同项目，不再重复享受。 

（二）学生资助工作专项经费 

1.办公经费：包括购置必要的一般性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和办公耗材），开

展资助工作发生的资料费、室内交通费、邮寄费等； 



2.宣传经费：包括宣传资料制作费、图书资料购置费、印刷打印费、资助宣

传费、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宣传产生的相关费用等； 

3.活动经费：包括以征文、演讲、辩论、舞台剧、动漫创作等形式展现诚信、

励志、感恩等资助育人主题教育活动以及参观实践等活动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4.培训经费：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技能素质提升培训和学生资助工作人员

学习交流、业务培训等发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讲课费、场地租赁费、培

训资料费及其它费用； 

5.慰问费用：包括走访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所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及慰问品购置费； 

6.课题经费：包括立项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调查问卷制作费、问卷调查费、

统计分析费用、调研报告撰写费、课题调研服务费、文印费、出版费、数据采集费

等； 

7.工作检查经费：包括车费、午餐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 

8.其它费用：包括资助工作人员评先评优所发生的荣誉证书制作费及其它临

时性费用。 

第四条  奖补资金的补助标准 

（一）学校每年将该年度北京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划拨至我校总奖补资

金的 40%作为专项工作经费。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发生临时性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其

困难程度发放困难补助，每人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5000 元。如实际困难程度所需补

助金额超过 5000元，则从学校学生资助专项经费中支出差额。 

（三）内地家庭困难学生到新疆、西藏就业的奖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创新 



创业的奖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国内外学习培训、社会实践项目的资助标准为

每人不超过 10000 元。 

第五条  奖补资金的监督和使用期限 

（一）学校财务部门依据本细则承担监督管理职责，切实加强奖补资金管理，

所有工作经费使用均应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和标准执行。 

（二）每年度奖补资金可使用至次年底，结余资金将交回北京市学生资助中

心。 

第六条  研究生参照此办法执行 

第七条  本细则由学生资助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北京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关于印发《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资金使用细则(试行)》的

通知（京教助〔201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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